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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39 证券简称：亿华通 公告编号：2024-034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丰田汽车公司（以

下简称“丰田汽车”）拟共同向合营公司华丰燃料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丰燃料”）进行同比例增资共计十九亿日元（JPY190,000.00万，折合人民币约

8,961.35万）。其中，公司拟增资金额为九亿五千万日元（JPY：95,000.00万，折

合人民币约4,480.68万）。本次增资完成后，华丰燃料的注册资本将由四十五亿日

元增加至六十四亿日元（JPY640,000.00万，折合人民币约30,185.60万），公司对

华丰燃料的持股比例仍为百分之五十（50%），华丰燃料仍属于公司与丰田汽车

共同控制的合营公司。 

 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国强、副总经理李飞强均担任该公司董事，公

司董事宋海英担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且公司持有该公司50%股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履行的审批程序：2024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审议通过《关于拟对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关联董事张国强先生、宋海英女士已

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

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尚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但达到3,000万元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事项存在合营双方尚未缴纳增

资款项及汇率波动的风险。本次增资相关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等进行登记备案

，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的审批意见为准。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对

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丰田汽车共同向合营公司华丰燃

进行同比例增资共计十九亿日元（JPY190,000万，折合人民币约8,961.35万）。其

中，公司拟增资金额为九亿五千万日元（JPY：95,000万，折合人民币约4,480.68

万）。本次增资完成后，华丰燃料的注册资本将由四十五亿日元增加至六十四亿

日元（JPY640,000万，折合人民币约30,185.60万），公司对华丰燃料的持股比例

仍为百分之五十（50%），华丰燃料仍属于公司与丰田汽车共同控制的合营公司。 

(二) 关联关系说明 

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国强、副总经理李飞强均担任该公司董事，公司董

事宋海英担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且公司持有该公司50%股权，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4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对合

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关联董事张国强先生、宋海英女士已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尚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但未达到3,000万元。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华丰燃料电池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外
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董长征 

注册资本 450,000 万(日元) 成立日期 2021-06-28 

住所及主要办

公地点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融兴北二街3号院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气设备修理；电子、

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充电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4年第三季度 2023年度 

资产总额 934,593,869.05 573,662,658.27 

负债总额 459,697,684.56 391,829,975.48 

净资产 149,256,517.67 181,832,682.79 

营业收入 149,193,760.20 45,916,459.35 

净利润 -24,468,398.98 -45,384,614.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4,962,226.40 -45,815,866.71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内容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与丰田汽车同比例向华丰燃料各增资九亿五千万日元（

JPY：95,000.00万，折合人民币约4,480.68万）。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详见“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2. 交易标的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 
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亿华通 225,000.00万日元 50% 320,000.00万日元 50% 

丰田汽车 225,000.00万日元 50% 320,000.00万日元 50% 



 

 

合计 450,000.00万日元 100% 640,000.00万日元 100% 

3. 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华丰燃料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四、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华丰燃料为公司合营企业，是公司产业链布局的重要举措，为满足合营企业

资金周转及经营资金需求，保障华丰燃料日常生产经营及研发项目顺利推进，各

股东按持股比例增资，有利于其业务发展。公司将在本次增资后持续加强对合营

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

全。本次增资双方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资协议尚未签署，公司拟在本次董事会通过后授权董

事长负责具体实施。 

(一) 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丰田汽车公司 

(二) 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乙各方应按如下规定缴付各自的出资额∶ 



 

 

甲方∶人民币现金：相当于玖亿伍仟万日元（JPY950,000,000），应于2025年

5月31日前缴付完毕； 

乙方∶日元现金∶相当于玖亿伍仟万日元（JPY950,000,000），或人民币现金

∶相当于玖亿伍仟万日元（JPY950,000,000），应于2025年1月31日前缴付完毕。 

六、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事项是基于华丰燃料现阶段业务发展需求

和长远规划做出的谨慎决策，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有利

于促进公司与丰田汽车展开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融合各方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

方法，不会对公司现有资产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七、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委员张国强先生、

宋海英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 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向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事项是基于华丰燃料现

阶段业务发展需求和长远规划做出的谨慎决策，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上市公

司股东利益，有利于促进公司与丰田汽车展开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不影响公司



 

 

对其控制权，不会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现有资产及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本次

对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

对合营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国强先生、宋海英女士已回避

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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